
全面加强公众戴口罩防疫措施实施方案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进一步强化市民自

觉自愿参与疫情防控意识，全面落实公共场所戴口罩防疫措施，

提升我市疫情防控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压

实“四方责任”，不断提升公众疫情防控责任意识，强化公共场

所市民戴口罩防疫措施，降低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助力全市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工作措施 

（一）大力开展宣传引导，营造公众防疫氛围 

1.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各区要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等

传统媒体权威性强，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形式活泼、

覆盖面广的不同优势，持续推送公众戴口罩相关科普信息，要求

每月推送戴口罩等公众防疫措施媒体信息不少于 8 条，让出入公

共场所自觉佩戴口罩成为一项行为准则、一种责任自觉。 

2.积极开展专业科普宣传。各区要组建由疾控、医疗等专业

人员组成的健康教育科普团队，通过科普进学校、进工厂、进机

关、进社区、进家庭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公众防疫知识健康科普，

详细解读《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 年 8 月版）》，



 

引导市民正确规范佩戴口罩， 让防疫知识潜移默化融入市民工

作生活日常。 

3.加强公共场所防疫宣传。各区宣传、城管、交通、商务、

文旅、市场监管、民政等相关部门要切实落实部门防疫责任，督

促各行业单位利用 LED 大屏、户外电子显示屏、出租车广告屏滚

动播出戴口罩公益广告，利用地铁站、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

广场、公园、酒店、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张贴海报，并高频次滚动

播放佩戴口罩宣传标语、小视频等，通过部门沟通协作、联防联

控协作、合力共同推动口罩宣传全覆盖。 

（二）动态开展戴口罩监测，及时排除风险隐患 

各区要组织专人采取实地暗访的形式对辖区公共场所市民

戴口罩行为进行动态监测，重点对医院、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政务大厅、公交站、长途汽车站、网吧、宾馆等 8类人员流动大、

易聚集场所公众正确戴口罩的情况进行抽查测评，发现的问题当

场反馈给单位负责人，并通报行业监管部门，督促立即整改落实

到位，及时排除可能的风险隐患。 

（三）强化专项督导检查，确保佩戴口罩措施落地 

各区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的属地管理责任，将辖区公共场所

公众戴口罩列入常态化疫情防控督导督查专项，切实压实防疫管

理责任。交通、市场、监管、文旅、商务、卫健、民政等部门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要求，将本行业、本系统各单位的

戴口罩工作列入重要考核项目，组织戴口罩专项督导督查组，深



入商场、超市、电影院、会场、展馆、机场、码头、酒店、医院

等公用区域一线进行暗访督查，强化日常培训和监督指导，及时

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经营场所要落实主体责

任，安排专人在出入口进行值守、在公共区域进行巡查，督促正

确佩戴口罩，探索将引导居民进出社区、小区、街道内商超、酒

店、影院、公园佩戴口罩工作纳入全市下沉党员干部服务内容。 

三、有关要求 

各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责任意识，将公

众正确佩戴口罩作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宣传部门要积极做好公众戴口罩防疫知识的媒体报

道和科普宣传;文旅、交通、市场监管、商务、卫健、民政等部

门要依据各自职责督促各类文化娱乐场所、景区、影剧院、交通

站场、汽车、地铁、出租车等交通工具、农（集）贸市场、餐饮、

商超、酒店、医院、养老院以及社区（村）等单位主动配合做好

防疫宣传，落实戴口罩防疫措施；城管部门要协调做好戴口罩户

外大型公益广告投放工作。市指挥部医疗救治与疾控组将定期通

报各区、各单位戴口罩工作情况，对重点问题进行跟踪督办，确

保防控不松懈、疫情不反弹、发展不停步。 

 


